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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公益诉讼 厚植为民情怀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以高质效公益诉讼推动基层治理实现新跨越

本报记者●郭星宇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要求，

以守护公共利益为核心，躬身入局、精准布局，秉持“创品牌、建机制、拓效果”的工作思路，创新构建“打造 1 个

工作品牌、夯实 5 项工作举措、完善 4 个工作机制”的“1+5+4”公益诉讼检察模式，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系统治理

的跃升，以高质效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以硬核式担当助力基层治理，让“检察蓝”的成色更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1+5+4”公益
诉讼检察模式中的“1”，不仅仅是一个数
字，它代表着东胜区检察院倾力打造的公
益品牌——“东胜检察·益路前行”。

该品牌于2022年7月25日正式推出，是
鄂尔多斯市检察机关首个公益诉讼品牌。品
牌的寓意是：以“益”不容辞的担当，精“益”求
精的标准，平“益”近人的态度，“益”心为公的
胸怀，在公共利益领域主动作为，以强有力的

法律监督守护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这一品牌的诞生，源于一起保护世界濒

危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遗鸥栖息地
的真实案例。东胜区泊江海子镇桃力庙是
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球范
围内首个以保护遗鸥及其栖息地湿地生态
环境为主旨的保护区。每年这里都会迎来
两万五千余只遗鸥栖息停歇，是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的重点保护对象。然而，办案人员发

现，部分村民由于法治观念淡薄，在湿地放
牧的行为屡禁不止。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
职、推动各方携手保护生态，成为了破解这
一问题的关键。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萌
生了创建品牌的想法，旨在通过不断拓展品
牌影响力，推动一体履职、协同履职、综合履
职。如今，经过协同治理的湿地，已经成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在品牌创建过程中，东胜区检察院深刻

认识到必须要抓住党的绝对领导根本点、抓
住以人民为中心关键点、抓住队伍建设着力
点，才能推动公益诉讼行稳致远。工作中，该
院紧盯自治区“两件大事”和鄂尔多斯市委

“三个四”目标任务，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
成为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主力军”。
同时，该院通过健全争先创优引导机制、奖优
罚劣激励机制和目标管理工作机制，助推公
益诉讼队伍的综合素能不断提升。

以“1”铸魂 引领实践创新提效能

为了把公益诉讼工作做深做实，东
胜区检察院立足实际，精准制定了“5 项
工作举措”，与当地发展大局深度融合，
助力鄂尔多斯市委打造生态治理典范、
文明城市典范、共同富裕典范、市域社会
治理典范“四个国家典范”的目标走深走
实。

建成公益林。2020 年 4 月，该院牵
头建成公益林，采取“倡导性种植+恢复
性种植+惩罚性种植”多重举措，推进林
业生态保护，兼顾刑罚价值和生态修复，
实现了办理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
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为筑牢我国北方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公益诉讼检察力
量。

建成宣传站。2022 年，该院成立了

“公益筑巢·鸥翔蓝天”宣传保护站，定期
开展保护遗鸥湿地主题党日活动，向村
民发放普法宣传手册，充分发挥公益诉
讼监督、预防、保护、宣传、教育的职能作
用，群众保护遗鸥湿地的意识不断增强。

建成工作室。2022 年 7 月，该院建
成鄂尔多斯市首个以检察官命名的工作
室“赵钧检察官工作室”。工作室自成立
以来，已退休的检察官赵钧带领年轻检
察官先后办理 20 余件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展现了公益诉讼检察人团结拼搏、砥
砺奋进的优良精神风貌，为打造一流检
察队伍打下了坚实基础。

建成大平台。2020 年，该院建成集
公益诉讼线索发现、收集、研判于一体的
大数据平台，与东胜区智慧城市联动指挥

中心数据连接，实现对多家互联网站点信
息的采集，拓宽了公益诉讼监督线索来源
渠道。在使用森林草原防火监测系统时，
发现了东胜区泊江海子镇森林草原火灾
情况，及时向镇政府制发草原防火检察建
议，率先实现“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

建成快检室。2020 年，该院建成具
备食药安全等多个领域检测能力的快检
实验室，针对食药、水质、土壤等可能存
在问题的领域，通过使用公益诉讼实验
室仪器进行初步检测，大幅提升了成案
率。在对校园周边商店销售的水晶泥、
起泡胶等玩具进行检测时，发现含有较
高毒性的硼砂物质，随后向相关行政单
位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守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以“5”扎根 紧盯目标任务筑屏障

近年来，东胜区检察院办理的督
促清理煤矸石、收缴水土保持费、保护
战国秦长城遗址、履行英雄烈士保护职
责、履行健康证监管职责等 8 起公益诉
讼案件，分别获评最高检和全区检察机
关典型案例；反映的燃气安全、未成年
人异常电话卡问题等检察信息，多次受
到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
针对已去世居民违规领取高龄津贴、房
地产建设工程施工单位未依法申报和
缴纳扬尘污染环境保护税、驾驶培训学
校偷逃税款、用地单位未依法申报和缴
纳耕地占用税等问题，向相关行政机关
制发了检察建议。

只有建立高素质的检察队伍，才
能实现高质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东
胜区检察院深谙此理，创新推出“4项工
作机制”，有效激发了检察队伍的内生
动能。

建立“业务课代表”工作制度。根
据检察人员岗位职责、擅长领域和兴趣
爱好，设立不同领域的“业务课代表”，
强化专业化建设，实现法定领域深入研
究、巩固提升，“等外”领域有益尝试、有
序拓展。

设置“课外辅导班”“周讨论”学习
模式。定期邀请环保、食药等部门的业
务骨干讲授专业知识，巧借“外脑”提升
本领。每周固定开展集中学习，促进队
伍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双提升。

抓 实“3 个 1”和“12345”工 作 要
求。秉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基
本价值追求，通过向检察长和市检察院
汇报，严控案件质量，以“可诉性”为目
标，抓实案件在初步调查、立案、磋商、
检察建议等各环节的调查取证工作，保
障案件程序规范性和监督精准性，确保

“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推动到哪里，检察
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落到实处。

完善“检察之星”评选制度。坚持
以实干论英雄，在培育打造精品典型案
例上重点发力，并将其作为“检察之星”
评选的重要标准，形成比实干、比业绩、
比贡献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由于实绩突出，该院公益
诉讼队伍获得自治区公益诉讼检察人
才等各级表彰奖励 10 余项，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持续高涨。作为公益诉讼“业
务课代表”中的一员，该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任婵在年度述职述廉大会上强调：
公益诉讼检察人要始终秉持“益路前
行”的坚定，永远做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追光者”。

下一步，东胜区检察院将锚定“十
五五”规划蓝图，按照“强化检察监督，
加强公益诉讼”的要求，以更高站位扛
牢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责，为人民群众
的美好生活提供更坚实的法治守护，奋
力书写“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
方”的优异答卷。

以“4”为纲 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

到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到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与行政机关进行磋商与行政机关进行磋商

实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实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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